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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0 年度工程等非高校教师系列

职称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

运大人函〔2020〕1 号

各系（部）、处（室）：

根据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0 年度

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晋人社厅函〔2020〕628

号）等文件精神及省人社厅、省教育厅和市人社局等相关部门

关于本年度职称评审相关安排意见和学校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现就我校 2020 年度非高校教师系列（即除学校评审的

教师系列、实验系列初级外的系列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

审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审范围

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，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，符合

相应规定和条件的在编在岗专业技术人员。

二、评审条件和要求

申报工程、档案、图书、经济、实验等非高校教师、实验

系列初级的职称评审（以下简称其他系列）按省、市相关系列

相应的 2020 年度职称安排意见或相关文件要求申报。

三、评审程序及时间安排

1.个人申报、部门推荐。本人按时向系部申请，由部门进

行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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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资格审查、材料公示。由教务处、人事处、科技产业处

等部门对相关业务部分审核，对申报人员基本情况，审核情况

等材料公示。

3.民主评议、推荐评审。学校组织教职工代表、同行专家、

学校领导和科技产业处代表组成评议组，对申报人员的职业道

德、工作态度、学术技术水平、工作能力和业绩贡献等进行综

合评议，根据评议组意见，出具鉴定意见。推荐结果公示无异

议后，参加推荐评审。

4.因涉及评审系列较多，省、市相关部门职称安排申报时

间不尽相同，为了不影响申报者参评，学校将结合各系列或专

业相关职称评审文件安排及实际，做好具体时间安排，请各部

门及教职工及时关注学校职称评审相关的具体通知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个人申报材料按相应系列评审安排意见及相关文件要

求准备。

2.部门推荐，提交《运城职业技术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

推荐花名册》（附件 1）、《运城职业技术大学专业技术职务

申报条件登记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3.以部门为单位将推荐、申报材料提交图书馆大楼 910 室

人事处张夏英处，电子版发 1060598720@qq.com，个人申报材

料纸质版可由本人提交。

五、相关说明及要求



- 3 -

1.申报人员所申报职称须与所从事专业及岗位相符。

2.申报提供作为支撑材料的学术论文、专著、业绩等相关

要求需符合学校的有关规定、要求。申报人员对提交申报材料

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并做出承诺。

3.论文、专著、教材提供网上检索页（专著在中国新闻出

版信息网检索、论文在中国知网、万方数据、维普资讯检索、

教材在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教材网检索）。

4.申报和推荐所需表格电子版见学校人事处网页下载区

或省人社厅、市人社局及相关系列评审安排指定网站下载；申

报材料，按相应的文件、表格等要求准备，不得随意改动格式。

5.申报材料按要求装入档案袋或文件袋。

6.评审费由申报者自理。

7.转评。转系列评审是指专业技术人员由于工作变动或岗

位调整后，在同等次的相同或相近专业的不同系列之间，由与

原工作岗位一致的任职资格转为与现工作岗位一致的任职资

格的评审。岗位未发生变化的不同系列的专业系列职务不在转

评之列。转系列只准在同级转，不准同一年度内转系列、晋升

一并进行。

8.各系列 2020 年度评审文件及要求，请参见和关注省人

社厅或相关主管厅、局网站，市人社局网站、学校人事处网页

职称劳资栏。未下发文件的系列，可以参照去年的文件先行准

备材料，拟申报者可提前与人事处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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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要严格申报推荐程序，认真评审条件程序公示、个人申

报材料公示和单位鉴定意见“三公示”制度。

10.因职称评审工作时间紧凑，涉及面广，请各部门高度

重视，尽快将文件精神通知到每一位教职工，确保无遗漏，并

请各部门及申报人员按时报送相关材料和完成相关工作。如有

问题请及时与人事处联系。

11.本通知未涉及事项，按照我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

现行有关规定和相关评审文件执行。

附件：

1.运城职业技术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推荐花名册

2.运城职业技术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条件登记表

运城职业技术大学人事处

2020 年 7 月 28 日


